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长岭路以北,地块编号为CPPQ-A2-1“中冶.逸璟台项目”（部分）住宅、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郑燚（注册号：112007013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0-1-0012-P01DYGJ2号

评估意见函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长岭路以北,地块编号为CPPQ-A2-1 “中冶.逸璟台项目”（部分）住宅、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抵押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长岭路以北,地块编号为CPPQ-A2-1（部分）住宅、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属广州中冶名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中冶.逸璟台项目”项目，该项目尚在开发建设中。根据《不动产权证书》[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600124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穗开国规建证（2018）55、87、86、130、128、44、54、58号]及其附件以及不动产权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55135.54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181579.0668方米（不含人防），具体详见下表。其中，估价对象1为自编号1-10、12号高层住宅及地下车库，估价对象2为自编号13-15、16、17、18-21号L型别墅。根据不动产权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进度情况为自编号1-12号楼主体结构已封顶，二次结构及抹灰已完成，门窗完成95%，安装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幕墙施工工程，自编号 13-15、16、17号楼主体结构已封顶，正在进行二次结构工程，自编号18-21号楼主体结构已封顶，二次结构已完成，安装工程已完成，幕墙工程已完成。
	——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合计

	
	
	经营性
	非经营性
	

	
	
	高层住宅
	别墅
	车库
	设备及其他
	——

	估价对象1
	48299.53
	86674.6741
	——
	69491.5
	11064.10
	167230.27

	估价对象2
	6836.01
	——
	13901.0116
	——
	——
	13901.0116

	合计
	55135.54
	86674.6741
	13901.0116
	69491.5
	11064.10
	181131.2857


估价目的：广州中冶名辉置业有限公司拟使用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长岭路以北,地块编号为CPPQ-A2-1“中冶.逸璟台项目”（部分）住宅、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作为抵押担保物，向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特委托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抵押物进行评估。本次评估为确定房地产抵押贷款额度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产抵押价值。
价值时点：2019年11月8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9年11月8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地下车库，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67.1年、地下车库47.1年，假定未设立法定优先受偿款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本次估价的“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价值”扣减估价师于价值时点所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后的余额。
法定优先受偿款是指假定在价值时点实现抵押权时，法律规定优先于本次抵押贷款受偿的款额，包括发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筑工程款，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以及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抵押贷款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转下页）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1
	估价对象2
	合计

	1.房地产价值
	总价
	344097
	121814

	465911

	
	单价
	20576
	87630
	——

	2.估价师知悉的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1）已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
	总额
	已抵押未考虑详见特别提示4

	（2）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总额
	0

	（3）其他法定优先受偿款
	总额
	0

	3.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总价
	344097
	121814
	465911

	
	单价
	20576
	87630
	——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规划建筑面积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价
	楼面单价
	地面单价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开发区长岭路以北,地块编号为CPPQ-A2-1 “中冶.逸璟台项目”（部分）住宅、地下车库用房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房地产
	181579.0668
	55135.54
	465332
	25627
	84398

	大写金额
	肆拾陆亿伍仟叁佰叁拾贰万元整

	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465332

	大写金额
	肆拾陆亿伍仟叁佰叁拾贰万元整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抵押双方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应使用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特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4.本次评估估价师所知悉的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说明如下：
（1）根据估价对象《不动产权证书》 [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600124号]复印件，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有1笔抵押权，权利人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权利种类为在建工程抵押，权利范围为自编3#、5#-10号楼共136套，权利价值22.7亿，设定日期为2018.12.28日，设定登记字号为18登记05654641-05654685、05654708-05654747、05654753-05654800、05654829-05654838。截至价值时点，该笔抵押尚未注销。本次评估以在办理本次抵押登记手续前先办理上述抵押登记注销手续为假设前提，估价结果为设定上述抵押担保权已注销时的房地产抵押价值。
（2）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依据，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拖欠的建设工程价款。
（3）根据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穗开国规建证（2018）55、87、86、130、128、44、54、58号]及其附件以及不动产权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超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4401162016B00435]及附件的约定，新增地下车库用房。根据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估价对象超出地下车库部分不补缴政府土地收益，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需补缴政府土地收益。
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在估价师知悉除抵押担保权以外的其他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按照合理工期按时完成各项工程进度，直至通过竣工验收，并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最终在《不动产权证书》中登记建筑物信息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开工、完工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7.根据《物权法》[主席令第六十二号]第二百条，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8.截至本《评估意见函》之日，不动产权利人未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600124号]原件供评估专业人员核对，且评估专业人员进行了尽职调查，难以获取该资料。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600124号]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为估价的假设前提。

9.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以不动产权利人介绍为依据；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书[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06600124号]、《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 [穗开国规建证（2018）55、87、86、130、128、44、54、58号]及其附件以及不动产权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为依据，按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占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计算得出，准确面积应以相关测绘机构出具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若分摊土地面积依据有变化，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调整，在此提请金融机构注意。
10.截至价值时点，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本次评估以不动产权利人提供的《情况说明》以及其不动产权利人的介绍为依据设定。若估价对象的用途、装修及其他建设情况与上述设定的情况不符，则估价结果需进行相应的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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